上海伙伴计划项目申报流程
1. 手机号准备与随申办注册：
- 建议为外籍专家申请一个新的国内手机号（未在一网通办使用过），用于接收验证码
- 使用该手机号在“随申办”APP完成注册
2. 进入申报系统：
- 使用“一网通办”账号登录“上海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” （https://svc.stcsm.sh.gov.cn）
- 进入申报指南页面，点击对应专题，开始项目申报
3. 账户关联：
- 将注册好的个人账户，关联到承担单位账号
4. 合作协议盖章：
- 在科研院官网办事指南-文档下载-上海市科委合作协议中下载上海伙伴计划合作协议.docx
- 填写签字后送至科研院开用印单后盖章
5. 提交申请：
- 附件上传盖好章的合作协议
- 提交项目申请，等待审核


上海伙伴计划项目申报相关说明
一、注册相关要求
伙伴科研计划项目负责人需为外籍科学家，且需先在随申办APP完成注册，再登录上海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（svc.stcsm.sh.gov.cn）进行项目申报。
（一）随申办APP注册常见问题
1. 据普遍反馈，大数据中心受理注册相关问题的回复需10-15个工作日，如有此类注册问题，可拨打热线：8008205114咨询。
2. 境外手机号注册因受字符限制，会显示格式错误，建议为外籍专家申请未在一网通办使用过的国内新手机号，用于接收验证码。
（二）账号关联要求
项目申报人在上海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提交项目信息前，需将注册好的个人账户关联到承担单位账号，只有完成关联，单位审核人才能从后台列表中看到项目并进行单位确认；若找不到具体关联位置或遇到其他技术问题，可拨打8008205114咨询。
二、上海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填报说明
1. 项目内容填写中途退出系统，系统会自动保留已填信息，无需每次登录重新新增，可通过“用户中心>项目管理>我的项目”修改具体项目内容，避免重复劳动。
2. 申报项目首页面中，“工作单位”与“项目承担单位”需填写中方合作单位；项目详细页面“项目申请人基本信息”中的“工作单位及部门”，需填写外籍专家人事关系所在的海外单位。
3. 如需修改项目承担单位，可通过“我的项目>详细>项目承担单位>更换单位”进行具体操作。
4. 填写规范：“自我评价”限1000字，“项目概述”限1500字；若使用英文填写，字符限制可放宽至10000字符；如需补充说明，可通过附件形式上传。
5. “项目研究人员”可同时添加外方人员和中方人员。
6. 申报时间安排：第二批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16:30；第三批申报开始时间为2026年7月1日。
三、项目关键须知
1. 项目实行经费负面清单管理，经费使用范围可参考《进一步完善上海市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试点方案》。
2. 指南要求需与外籍专家“签订合作协议”，科研院已提供相关协议模版，可在科研院官网的办事指南中下载（含伙伴计划相关的3个模版文件）。
四、常见问题解答
1. Q：关于来沪时间六个月，该时间如何审查？若外籍专家承诺来沪，但最终未满足6个月时长，会有什么后果？
A：来沪时间最终将按照出入境记录进行核查；外籍专家每次来沪和离沪时间需向科委报备，若最终来沪时长未满足要求，将视为结题不通过，需向科委全额退还项目经费。
2. Q：项目申请成功后，与中方协助老师有什么关系？该项目是否属于外籍专家个人？
A：该项目属于外籍专家，项目负责人也为外籍专家；我校老师作为中方助理（中方联系人），负责在项目期间从生活和工作上协助外籍专家，具体分工将在合作协议及约定书中明确标注。
3. Q：项目到款能否算作中方助理的个人到款？指南要求“与项目相关的直接支出应占总经费80%以上”，剩余20%经费可用于哪些用途？
A：项目到款不能算作中方助理的个人到款，也不可用于中方助理的职称评审等相关事宜；项目到款后会建立单独的经费卡，中方助理仅作为联合财务一支笔，负责管理经费支出。项目实行包干制及经费负面清单管理（相关电子版文件将另行发送），其中80%需用于与项目相关的直接支出，中方助理不可使用该部分经费；剩余20%经费扣除管理费后，中方助理可在0%-15%的范围内自主选择作为个人绩效。
4. Q：项目申报账号需用外籍专家身份注册，还是可用中方助理的账号申报？
A：项目申报账号需由外籍专家在随申办APP注册后，再登录上海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申报（建议为外籍专家申请国内新手机号，用于接收验证码）。
5. Q: 项目对于研究方向等是否有要求？
[bookmark: _GoBack]A：目前为止，科委对于项目的研究方向、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、预期成果等不设硬性规定与指标，由申请人自行填写提交，科委统一进行分批评审立项。
      
